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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借鉴·

探索医患纠纷处置新机制：江苏省经验

李少冬　戚兴锋
江苏省卫生厅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０８

【摘　要】医患关系在卫生事业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江苏省针对医患关系中的现有问题，建立了医
患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并积极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在制度建设、调解队伍建设、激发相关方积极性、保障实施等

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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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患关系是在医疗实践活动和过程中，医患之
间产生与发展的特殊人际关系。和谐的医患关系是

医疗技术水平、医学研究水平、医疗卫生体制、医药

卫生政策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诸多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关系到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和发

展，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障和社会的健康

运行。但是由于医疗服务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特殊

性、我国医疗费用的不断攀升和医院管理体制机制

尚不健全的现状，医患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冲突。所

以卫生主管部门有义务努力调和医患之间的对立和

矛盾，建立有效处置医患纠纷的机制，营造有利于卫

生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提高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

围。近年来，江苏省大力改善医疗服务，深化医患沟

通，控制医药费用，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患者对医疗

服务的满意度不断提高。２００８年江苏省进行了关于
医患关系的大型调查，问卷函调显示，２００８年全省出
院病人综合满意度达９１２４％，医患关系总的形势趋

好，但同时医患纠纷仍然呈高发态势，既花费了医患

双方大量的精力，又直接影响到医疗安全，损害了群

众利害。为进一步提高调解公信度，在制度上有效

化解医患在医疗行为上产生的矛盾，切实维护医患

双方的合法权益，江苏省从 ２００７年就开始了“调”
“保”联动的探索，同步推进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和医

疗责任保险工作，探索建立新型医患纠纷调解机制

和医疗风险分摊机制。本文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

认真总结了江苏省探索建立医患纠纷处置新机制的

做法和经验。

１持续加大医患纠纷调处新机制工作力度

江苏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把建立医患纠纷

调处新机制纳入了“平安江苏”建设的重要内容。分

管副省长多次召集有关部门进行会商，并亲自修改

完善工作方案。在省政府领导下，省有关部门联合

成立了协调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省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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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转发了卫生厅等部门制定的实施方案。２００７年
４月，省政府召开专题电视电话会议，卫生厅与省公
安厅、司法厅、保监局等部门密切配合，加大了工作

推进力度。

对于医患纠纷，江苏省始终坚持调解优先的原

则。针对以往医患双方协商和由卫生行政部门调

解，群众缺乏信任的问题，卫生部门抓住县（区）级人

民调解组织逐步建立完善的契机，大力推行在司法

部门下设的人民调解组织中增设医患纠纷人民调解

组织的做法，把医患纠纷处理纳入社会大调解范围，

建立第三方调解机制，努力为医患双方搭建一个公

正、有效的协商沟通和解决问题的平台。省司法厅

专门下发《关于加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通

知》，明确具体要求。

与建立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相配套，为探

索引入保险机制，建立完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江苏

省同步推行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以更好地保护医

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２加速建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机制

本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推进的精

神，卫生厅与司法等部门通力协作，重点抓了三项工

作：一是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各地充分利用社会调

解资源，组建专业性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或

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中设立医患纠纷调解组，并加强

与现有县（区）、乡两级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和各类人

民调解组织的衔接配合，整合资源，联运联调，合力

化解医患纠纷。同时明确机构运行需要经费由财政

全额保障。省司法部门领导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

究，推进调解机构建设。目前江苏省１３个省辖市均
已挂牌成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置县（区）

级以上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组织５７个。大多数调解
组织设立了独立的调解场所，配备录像监控和同步

录音系统等专业设备。二是建立健全调解队伍。医

患纠纷调解人员不仅要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熟练

的调解技巧，还要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各地从医

患纠纷调解的专业性、法律性等特点出发，组织医

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公安、法院、检察院、

司法局的同志以及律师，建立了调解员库，同时加强

人员培训，努力提高化解医疗纠纷的能力与水平。

三是不断完善工作规范。建章立制，从接访、立案、

见面会、陈述、调查取证、集体调处、分别沟通、调处

协议签订等全过程，建立医患纠纷调解制度，规范调

解程序。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坚持公平公正，充分

利用各种调解技巧，兼顾医患双方利益，注重把握调

解时机，通过电话和现场调解相结合、“面对面”和

“背靠背”调解相结合、“热处理”和“冷处理”相结合

的方法，主动介入工作，努力提高调解成功率。截至

目前，南京市各级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调

解１０７件，仅有８件未能达成协议，全省已成功调解
医患纠纷１１８０件。

３积极推行医疗责任保险

卫生厅与江苏保监局共同研究，先后下发了《实

施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和《关于实施医疗责任保险

的补充意见》，明确了具体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包

括：（１）原则上以省辖市为单位组织实施。具备资质
的保险公司由江苏保监局确认，由市级卫生行政部

门组织医疗机构专家对辖区内具备资质的保险公司

进行测评，并充分征求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和医

疗机构意见。（２）明确保险责任。江苏省规定，保险
责任包含医疗事故、差错、法院判决的医疗损害案

件、医疗意外和其他意外（边缘性行为）。（３）实行公
司性条款。以中标的各保险公司为主体，与市级卫

生行政部门共同制定医疗责任保险条款和费率。明

确医疗责任险应体现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保险公

司按照大数法则和微利原则，细分不同规模、等级、

性质的医疗机构和不同类别的医务人员的医疗风险

状况，科学厘定差异化的保险费率，探索建立和医疗

责任保险赔付率、医疗安全管理水平等挂钩的浮动

机制。

为推动实施，江苏省专门建立了省医疗责任保

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省卫生厅和江苏保监局共

同召集，省卫生、保监、保险行业协会等部门参加。

多次召开相关会议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确保医疗责

任保险工作的顺利推进。目前，全省１３个省辖市参
加医疗责任保险的一级以上医疗机构数达到了１３９８
家，其中二级以上医院 ２２２家，投保总金额达到
６６６９４万元；医患纠纷经调解后理赔３２８６６万元。

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和医疗风险分摊机制，

对于有效化解医患矛盾、规范处置医患纠纷具有重

要意义，有着较强的生命力。

这些机制的生命力就在于在机制的建立中积累

了一些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一是人民调解机制的制

度框架是建立医患纠纷新型调处机制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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